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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外牆申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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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都發局公告之地面 11 層以上之建築物，自核發使用執照之

日起算滿 15 年，於次年度 12 月 31 日以前申報一次，其後每六年

間申報一次；自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算滿 30 年，於次年度 12 月

31 日以前申報一次，其後每三年間申報一次。 

另經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，自評定通知

送達之日起六個月內申報一次。 

不需要；所有權人、公寓大廈管委會可以自主管理維護，採局

部修繕或另委託專業檢查人員檢查，確認外牆飾面是否安全無虞，

無須製作報告書至都發局辦理申報。 

同一建築基地範圍內，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，依「建築技術規

則建築設計施工編」第 1 章第 1 條第 43 項之用語定義，指「以具

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者」，

得分別申報。 

01 哪些建築物必須辦理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？申報頻率為

何？ 

02 樓高 10 層以下的建築物，若外牆飾面已有剝落現象，是否

需辦理申報？10 層樓以下是否可以主動申報？ 

 

03 建築物以棟為單位申報，是依照使用執照登載棟數為準，或

依實際棟數為準？ 

法令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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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領得使用執照達一定年限或外牆飾面具風險之建築物，其所有

權人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應定期委託專業診斷檢查

機構或人員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。 

 

  不可以，為維護大樓整體之外牆飾面安全及城市美觀等考量，

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是以棟為單位進行申報，不可以單

層或單戶辦理之。 

申報人應為建築物所有權人，有鑑於法人常有實際管理/使用

單位非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之狀況，此時可提供建築物所有權人切

結並授權由管理/使用單位為申報人之說明書，即可由管理/使用單

位為申報人之代理人。 

若建築物為多單位或合署使用，則推派一單位為一申報人並

視情況提供同意書、申報建築物內全數管理機關之清冊或公文書

等資料佐證。 

04 誰要負責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診斷及申報？ 

05  大樓若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，建築物所有權人可否就其單層

或單戶辦理申報？ 

06  申報人是否仍須為建築物所有權人，或可以管理／使用單位

為申報人？若建築物為多單位或合署使用，申報人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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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領有使用執照之日起算已滿 15 年建築物，其後每 6 年間

申報一次，距下次申報日該建築物滿 30 年，於下次 6 年期間前申

報並開始起算三年，其後每 3 年申報一次。 

自申報辦法 109 年 2 月 9 日發布後，本市已滿 15 年以上建

築物數量龐大，私有建築物擬以使用分區及建築物使用執照年份作

為分期分類主要標準，並由都發局公告書面通知辦理申報。  

07 如果使用執照已滿 26 年建築物進行第一次申報後，下次是

幾年還要再申報？ 

08 11 層以上需辦理申報的建築物為數眾多，是否符合條件就要

馬上辦理外牆申報？主管機關是否會書面通知辦理申報？ 



 

B-6 

可以，若尚未接獲通知申報之建築物，自行主動申報者，下次

申報頻率為都發局通知申報截止日起算 3、6 年間，完成申報即可。  

例如：領得使用執照滿 15 年以上未滿 30 年之建築物，申報頻

率為 6 年，都發局函知於 113 年底前申報，貴大樓已於 112 年底前

提前完成申報，至下次申報日為 119 年底完成。 

依照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，未辦理建

築物外牆安全檢查診斷及申報者，處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

責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

補辦手續，屆期未補辦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依照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，屆期未辦

理限期改善或進行安全防護措施者，主管建築機關得對公寓大廈管

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十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，屆期不改善或不履

行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 

10 若沒有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診斷及申報，都發局會處罰

嗎？裁罰對象是誰？ 

11  若有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診斷及申報，需要修繕而沒有修

繕，都發局會處罰嗎？裁罰對象是誰？ 

09  若還沒收到通知需要申報，是否可以主動申報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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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所有權人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已依規定申報，

尚無故意過失，不予優先裁處罰鍰，但為維護公共安全仍應限

期所有權人改善。若已完成申報，經專業檢查人員或專業診斷

人員簽證不實，以致所有權人不知道即時修補外牆而剝落，那

這個過失的程度就要審酌。 

◼ 依照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，屆期未辦

理限期改善或進行安全防護措施者，主管建築機關得對公寓大

廈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六萬

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，屆期

不改善或不履行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◼ 此外，建築物為公寓大廈並成立管理委員會者，依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，主管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處予怠金，並

得連續處罰至履行改善義務。 

12 若有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診斷及申報完成後，卻有剝落

現象，都發局會處罰嗎？裁罰對象是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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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，其外牆剝落情事經

評定後，均限期所有權人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 30 日內修繕，屆

期未辦理修繕者，都發局將派員至現場複查，並依建築法或公寓大廈

管理條列裁處，其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改善，並於第 3 次裁處同時通知

6 個月內辦理外牆安全檢查申報；倘未於 6 個月辦理申報者，將依臺

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1 條之 1 第 2 項處 1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

罰緩，其外牆剝落情事未改善者，另依建築法第 77 條連續裁處。 

 

13 經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，都需要申報

嗎 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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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第四條規定，若

建築物之外牆飾面已全面更新者，其申報年限可以重新起算 15 年。 

依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第四條規定，建

築物之外牆飾面全面更新者，申報人應檢具「臺北市建築物外牆飾

面全面更新書表」之外牆修繕完工照片及其他都發局指定文件，送

都發局備查後，其年限始得重新起算。 

但屬應領得變更使用執照者，免依前揭規定辦理備查，其年限自

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之日起重新起算。 

14 若建築物已做過外牆全面更新或拉皮，還需要做外牆申報

嗎？ 

15 若全面更新可以重新起算需要檢附甚麼資料證明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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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規劃近期拉皮更新、危老重建或公告海砂屋之狀況，請來

函都發局並視情況提出相關照片、掛件及函文資料等佐證資料，例

如變更使用執照或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變更使用執照掛件資料、

危老重建掛件資料、公告海砂屋函文等，向都發局申請免申報。若經

確認屬實，則都發局將回文告知免申報。 

 

 

若無法在期限內辦理外牆安全申報，請來函都發局並提出無法

如期辦理之原因、相關資料以及預計辦理之時程供都發局酌處，都

發局將回覆是否同意展期，若同意展期，仍請依時程辦理外牆安全

申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16  應申報建築物若有規劃近期拉皮更新、危老重建或公告海砂

屋，可否向都發局申請免申報？ 

17 若來不及於規定時間辦理申報，是否可申請展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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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申報之立面材質依建築物檢查紀錄表(B1)所表列材質為申報

標的。 

 

11 層以上建築物，全棟屬玻璃帷幕系統、金屬鋁板或其他非屬

建築物檢查紀錄表(B1)表列材質者，可申請免申報。但帷幕系統表面

貼附材質屬建築物檢查紀錄表(B1)表列材質者，應屬申報範圍。若立

面局部材質屬建築物檢查紀錄表(B1)表列材質者，則應局部申報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01  建築物外牆飾面哪些材質需要辦理申報？可不可以免申報？ 

技術篇 

玻璃帷幕 金屬鋁板+玻璃帷幕 金屬鋁板 

濕式-陶瓷面磚(磁磚) 濕式-陶瓷面磚(馬賽克) 

粉刷-洗石子 乾掛-石材 

濕式-石材 

粉刷-水泥粉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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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立面局部材質屬建築物檢查紀錄表(B1)表列材質者，則應局

部申報之，不可申請免申報。 

 

 

建築物外牆面臨建築線之 11 樓以上建築物應辦理申報，倘臨

地界線、臨私設通路、臨類似通路之建築立面，非應申報範圍。 

建築物臨已開闢道路建築線側，進深 20 公尺範圍內，係屬申

報範圍，須進行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。 

◼ 已開闢道路（府工新字第 1083071314 號）已開闢都市計畫道

路，指下列情形之： 

   (一)由政府主動開闢有案可稽者。 

   (二)經套繪本府都市發展局最新地形圖及都市計畫圖，其完整

路段內現況已全部供公眾通行無地上物，且其二側均與現

有已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相連通者。 

 

 

04 建築物臨法定空地外牆面，需要納入申報範圍嗎？ 

03  建築物未臨接道路側的外牆面，需要納入申報範圍嗎？ 

02  建築物臨接道路側的外牆面只有柱子有外牆飾面？可不可以

申請免申報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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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牆申報專業檢查及專業診斷人員與專業機構名單可至本市建

築管理工程處網站（https://dba.gov.taipei/Default.aspx）路

徑：建管業務綜合查詢─宣導專區─建物外牆安全─外牆申報專業檢

查及專業診斷人員名單逕行下載使用。 

外牆安全申報又分為外牆安全檢查與外牆安全診斷，可由專業

檢查人員及專業診斷人員分別進行，或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直接承

攬，工作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外牆檢查－由專業檢查人員現場依據臺北市建築物外

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所定之規範，採目視、打診

或儀器檢測等，實施外牆飾面檢查後判定檢查結果並撰

寫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申報之檢查報告書表。 

（二） 外牆診斷－檢查結果為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

即改善完成」者，由專業診斷人員依據建築物外牆飾面

檢查報告書，依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

辦法所定之規範，制定建築物外牆診斷改善計畫並撰寫

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申報之診斷報告書。 

（三）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－同時包含專業檢查人員與專業診

斷人員，可協助申報人進行外牆檢查及外牆診斷。 

05  我要到哪裡找合格人員來幫我做外牆申報？專業檢查人員跟

專業診斷人員之工作內容有何不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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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「全面打音法」、「紅外線儀器檢測」及「目測法」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 請申報人先找尋合適之專業檢查人員或專業診斷檢查機構進

行外牆檢查並製作檢查報告書，若檢查結果為「免改善」或「已由

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立即改善完成」，則可填妥申報

書表送交都發局，確認內容無誤後備查；若檢查結果為「有危害公

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」，需另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

業診斷人員製作外牆診斷改善計畫後填妥申報書表送交都發局，

確認內容無誤後備查並應於指定改善時間內完成改善即可。 

07 建築物外牆安全申報的程序是甚麼？ 

06 建築物外牆飾面診斷檢查方式有哪些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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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牆檢查發現飾面有剝落之虞，已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

檢查人員立即改善完成者，則無需提列外牆診斷改善計畫，但爾後

仍應注意並善盡外牆飾面管理維護之責任。  

08  外牆檢查時發現飾面有剝落之虞，但打診過程一併敲除，已立

即排除剝落可能，是否需要提報外牆診斷改善計畫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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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牆檢查發現飾面有剝落之虞，但無法立即改善，則屬於有危

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，應經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

業診斷人員提列外牆診斷改善計畫報告書，並會同申報人商討自行

修繕方式及改善期程，衡酌改善經費、改善規模、工程難易度及公

共安全危害程度、建築物使用權屬等因素，填寫改善期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09 外牆檢查發現飾面有剝落之虞，但無法立即改善，是否需提列

「外牆診斷改善計畫」且應由何人簽屬？改善期限如何判

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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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牆申報之檢查結果會有下列幾種可能： 

（一） 免改善－經檢查無安全疑慮者。 

（二） 已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立即改善完成

－雖經檢查外牆飾面有瑕疵但已經即時排除而無安全

疑慮者。 

（三）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－經檢查有

疑慮者，包含：外牆飾面已剝落者、飾面材料鬆脫或鼓

漲而尚未剝落者、外牆基材(混凝土或鋼材)有瑕疵影響

到飾材固著者，且無法立即改善者，此時應提列損壞狀

況紀錄表並經由專業診斷人員診斷後提具診斷改善計

畫。 

另外牆附掛物非屬外牆檢查診斷及申報範圍，不需註明於申報

書表內。但可請專業團隊提供處理建議。 

 

不行，仍須依照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之

規定，先行進行全面性之外牆安全檢查後才可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

或專業診斷人員填列外牆診斷改善計畫。  

 

 

 

10 外牆申報之檢查結果會有哪幾種可能？ 

11 建築物外牆飾面如已呈現多處剝落現象，能否免除檢查程序，

直接由專業診斷人員目視後簽署「外牆診斷改善計畫」申報列

管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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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牆申報相關書表範例可至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

（https://dba.gov.taipei/Default.aspx）路徑：建管業務綜合查詢

─宣導專區─建物外牆安全─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申報相關作業書表

─外牆申報作業流程及申報書表範例，逕行下載使用。 
 

 

12 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之書表，有無標準填寫範本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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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外牆安全申報後之修繕並無修繕廠商資格限制，建議尋找

合法登記之營造業，確認其營業項目可以承攬外牆工程者，且其受

託辦理外牆修繕工程須符合承攬工程造價限額。原提供檢查或診斷

服務之廠商，若有營造業資格，自可承攬該外牆修繕工程，但法令

並沒有限制同一案件之修繕廠商一定要為檢查或診斷廠商。 

 

 

若申報結果為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」時，

應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於建築物外牆診斷改善計畫

(C1)中填寫改善期限並於期限內改善完成，確認改善完成後檢附修

繕後照片至都發局備查即可；若診斷改善計畫認為應進行整幢修繕

或外牆整建維護，則應於期限內檢附修繕後照片或相關掛件資料至

都發局備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13 如果我的建築物外牆診斷報告顯示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

無法立即改善完成」，應找誰修繕，是否需要找同一家檢查或

診斷廠商？ 

14  若有外牆申報結果為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

完成」，完成修繕後須回報都發局嗎？回報時應提供什麼資

料？ 



 

B-21 

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計畫表(C2)之後續改善方式建議

欄位，是基於專業診斷人員有專業資歷與技術知識，綜合研判外牆

檢查報告內容後，而提供申請人專業上最佳的維修方向之建議，若

依據施工應能完全改善外牆瑕疵。如果申請人洽詢施工單位後，或

有施工流程限制、社區意見整合與預算籌措等因素考量，自可調整

修繕方式，需修繕改善完成至排除建築物外牆危害公共安全風險之

目標，並檢附資料至都發局備查。 

 

若無法在期限內

修繕完畢，請來函至都

發局並提出無法如期

修繕之原因、相關資料

以及預計修繕完畢之

時間與工程進度表供

都發局酌處，都發局將

回覆是否同意展期，若

同意展期，仍請於修繕

完成後來函檢送相關

文件過局憑處。 

 

 

 

16 若無法在期限內修繕完畢，是否可展期？需要準備什麼資料申

請展期? 

15 修繕方式一定要和報告書寫的修繕建議一樣嗎? 


